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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机关食堂物资采购2026年2季度
物资集中采购项目二次竞价评审结果公示

根据《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机关食堂2026-2027年物资集中采购配送二次竞价实施方案》及2026年第2季度食堂物资集中采购配送项目二次竞价通知相关要求，本院于2026年4月1日在319办公室组织开展了本次二次竞价开标评审工作。评审工作由本院办公室、政治部及食堂管理相关人员组成评审小组现场实施，全过程由政治部监督，严格按照折扣率最低者中标原则进行评审，现将竞价评审结果公示如下：
一、中标供应商信息
供应商名称：广东新又好集团有限公司
成交结算折扣率：98%
服务期限：2026年第2季度全季度
服务范围：《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2026年第2季度食堂物资采购控价清单》内全部品类物资的采购、配送服务
二、公示期限
本公示期限为2个工作日，自2026年4月2日起至2026年4月3日止。
三、异议提出
公示期间，各入围供应商若对本次竞价评审结果有异议，须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（异议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，并附相关佐证证据），逾期提出或未按要求提交异议材料的，本院将不予受理。
异议接收地址：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319办公室
联系人：陈家琪   联系电话：13762565990
四、其他说明
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本院将向中标供应商下发《食堂物资采购季度竞价成交结果通知书》；若公示期间收到有效异议，本院将组织评审小组核查处理，核查结果将另行告知相关供应商。
本次竞价未尽事宜，按照《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检察院机关食堂2026—2027年物资集中采购、配送服务项目框架协议》及二次竞价实施方案约定执行。
特此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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